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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諮詢會第 5 屆第 2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4 年 12 月 18 日(星期四)下午 3 時 

貳、 地點：勞動部 1302 會議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洪召集人申翰(李副召集人健鴻代)               紀錄:簡至恒 

肆、 出席委員：如附簽到簿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陸、 業務單位說明：(略) 

結 論：前次會議討論事項辦理情形洽悉。 

柒、 討論事項： 

議題一：因應職安法增訂職場霸凌防治專章，相關配套措施規劃及跨域合

作執行策略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 

一、 因應去(113)年底以來，外界期盼完善職場霸凌防治相關法制，

本部參考各國法制，並綜合各界多數專家及團體代表意見，增

訂職場霸凌防治專章，重點包含： 

(一) 明確職場霸凌定義。  

(二) 雇主應依事業單位規模訂定不同防治措施，並公開揭示。  

(三) 強化內部申訴、調查與處理機制、提供申訴人協助及保護措

施。  

(四) 明定通報機制、被申訴人為最高負責人時，勞工可向外部提

起申訴的處理機制及相關罰則等。 

二、 查職安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業於 12 月 2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

過，後續需配合推動之相關措施如下，本部將就前開事項之草

案規劃，積極邀集各界專家學者、勞資團體及地方政府等研商

討論，取得各界共識，俾利法規與政策遂行： 

(一) 增修附屬法規、行政規則及指引。  

(二) 建置全國職場霸凌案件通報系統及職場霸凌調查專業人才

資料庫。  

(三) 爭取中央與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及勞動檢查機構之人力與經

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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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補助地方政府及中小企業聘請外部調查專業人員進行調查

等經費。  

(五) 擴大辦理法規宣導說明會及辦理教育訓練等，透過多元宣導

及輔導，輔導事業單位落實法遵。 

三、 據各勞動檢查機構統計近 2 年接獲勞工諮詢或申訴之案量呈

現逐年攀升現象，新法上路後，預估相關專業服務量能將受到

嚴峻挑戰，除增加檢查員之工作負荷外，考量檢查員之專業多

為理工背景，惟職場霸凌涉及社會科學、法律、醫護及心理學

等多種不同專業領域，有必要結合多元跨域之專業團體共同合

作，透過公私協力，使檢查員可更專注於執法等公權力事項(如

勞動檢查、職災調查及行政裁處等)，亟需藉由專業團體或民間

團體之資源，協助推動相關配套措施，如提供法令、處理實務

之諮詢服務及建立宣導、輔導、補助及專案調查等配套資源，

強化職場霸凌防治之量能及效能。 

結 論： 

一、 請職安署參採委員意見，研議納入相關子法修（訂）定辦理。 

二、 職安法完成修法後，請職安署配合於施行日期前完成相關子

法、行政規則、指引及相關配套措施，以維護勞工權益。 

三、 請職安署與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密切合作，規劃

職場霸凌防治宣導、調查專業人員培訓、專線諮詢及轉介服

務，以提升專業服務效能，協助事業單位落實法遵。 

議題二：配合職安法強化源頭管理，營造工程全生命週期防災策略及減災

行動計畫有效展開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職安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於 12 月 2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，

首次將「工程業主」正式納入職安防災體系，強化工程全生命

週期的源頭管理責任，並要求於規劃、設計、施工等階段全面

進行風險評估與控管。修法後，我國營造工程安全管理模式將

從過往偏重施工階段的「末端管制」，轉為強調事前預防及承

攬鏈管理的「全生命週期防災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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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為使修法內容得以落地執行，本部規劃推動「強化職場減災行

動計畫」，並在營造安全方面提出具體策略，主要如下： 

(一) 建立工程安全設計與風險管理制度：促使工程業主、設計單

位及承攬廠商於工程規劃及設計階段即納入危害辨識與風

險評估，提前介入源頭防災。  

(二) 建置全國營造廠商職安衛履歷平台：整合歷史職災、裁罰、

停工等資訊，供業主及主管機關作為承攬管理與風險控管之

重要依據。  

(三) 優化並擴大台灣職安卡教育訓練：提升營造包商基層勞工之

安全素養與實務能力，強化人員安全基礎。  

(四) 補助大專院校土木及建築相關科系開設施工安全課程：提升

未來產業人力之施工安全知識，強化整體產業安全文化。 

結 論：請職安署綜整委員意見，據以修正營造工程安全相關規劃及強化

措施，並研擬期程與分工，據以落實執行。另請依下列事項辦理：  

一、 就工程安全設計與風險管理制度部分，優先完成授權法規命

令草案及相關技術指引，並加強跨部會及公協會溝通，以確

保制度推動順暢。  

二、 就營造廠商職安衛履歷平台之建置，請依規劃加速資料整合

與系統開發，並研議與國土署營造業評鑑機制之連結方式，

以提升使用效益及公平性。  

三、 就職安卡教育訓練及大專院校施工安全課程部分，請持續盤

點產業需求，擴充教材內容與語言版本，並結合產學合作模

式，提升人員安全專業能力。  

四、 滾動檢討營造業減災策略之相關規劃及強化措施，必要時邀

集相關單位召開協調會議，確保修法精神與各項政策措施得

以確實落實。 

議題三：推動「職災勞工及其家屬法律權益協助方案」及其服務流程銜接

規劃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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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鑑於勞工發生職災後，不僅身心受創，更面臨經濟困難及如

何保障自身權益的壓力，往往在資訊不對等、經濟壓力、法

律資源取得困難狀況下，易淪為談判與和解上的弱勢，爰本

部已訂定「職災勞工及其家屬法律權益協助方案」（詳如附件

2），從職災發生後即提供職災原因初步分析、專業律師諮詢、

陪同和解與調解，到訴訟扶助等完整的法律支援，以確保職

災勞工及家屬能獲得應有的補償與賠償，同時也促使雇主更

加重視職場安全衛生。 

二、 前開法律權益協助方案將自 115 年 1 月實施，為確保方案制

度推動更臻周延，針對本方案之服務流程與既有法律扶助體

系之銜接等事項，敬請各位委員就未來實務運作可能遭遇的

挑戰或困難提供建議，以供本部檢視並適時滾動調整，作為

後續制度精進及配套研擬之重要參考。 

結 論：為能提供職災勞工及其家屬完整的法律支援，請職安署就與會委

員之建議錄案研議，並於本方案上路後，依實務運作情形進行滾

動式檢討修正。 

捌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玖、散會：下午 5時 15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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